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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菲林格尔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的补充回复

德皓函字[2026]00000059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管理一部：

关于贵部出具的《菲林格尔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相关事项的监管

工作函》（上证会计监管函【2026】第 0315号）已收悉。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年审会计师”或“我们”）作为菲林格尔家居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菲林格尔”或“公司”）2025 年报的年审会计师，根据要求，

我们对文件中需要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核查，现就

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一、关于营业收入确认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复合地板（强化复合地板、实木复合地板）和定制家具（橱

柜家具、门及木饰面等），请公司：（1）区分不同业务板块，逐季度列示营业收

入金额、占比、同比变动、收入确认政策及报告期内是否发生变化，并结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说明收入确认的合规性，是否存在通过提前或跨期确认收

入以规避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2）列示各业务板块前十大客户的基本情况，

包括客户名称、关联关系、是否本期新增客户、合同签订时间及金额、收入确认

政策、结算周期及信用政策、应收账款余额、截至回函日的回款情况等；（3）前

期披露的定期报告显示，公司客户类型主要包括代理商和工程客户，其中对工程

客户直接销售需安装验收完毕后确认收入。请公司列示全年所有工程类业务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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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对方基本情况、合同签署日期、项目名称及金额、项目验收时点及验收依据、

结算情况、应收账款余额、截至回函日的回款情况等，说明是否存在通过提前或

跨期确认收入以规避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4）逐笔列示全年与原实际控制人

及其控制的相关主体开展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包括项目名称、合同签署日期、

定价依据、是否为本期新增交易、收入确认政策与其他同类非关联业务是否一致、

项目验收时点及验收依据、项目结算情况及形成应收账款余额、截至回函日的回

款情况，并结合前述内容说明相关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和商业实质。

一、会计师原问询回复

原回复内容详见“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6 年 2

月 12 日出具了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菲林格尔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

告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德皓函字[2026]00000021号）”。由于原问询

回复报告出具时年报审计尚未完成，承诺不晚于 2026年 4 月 25日完成相关核查

并出具明确意见。

二、会计师现补充回复

我们已于 2026年 4 月 21日，完成对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并出具了审

计报告。基于已执行完毕的审计程序和获取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我们认为：

（1）公司报告期内执行的收入确认政策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且

与以前期间保持一贯性未发生变更，不存在通过提前或跨期确认收入以规避退市

风险警示的情形。

（2）公司列示的各业务板块前十大客户相关信息、全年所有工程类业务相

关信息、全年与原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相关主体开展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3）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具备真实商业实质，会计处理及信息披露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及相关监管要求。

问题二、关于营业收入扣除。

请公司补充披露与主营业务无关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扣除具体情况，并

结合公司报告期内开展的业务逐条对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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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号——业务办理》附件第七号《财务类退市指标：营业收入扣除》有关规定，

说明营业收入扣除是否准确，是否存在应扣除未扣除的情形。

一、会计师原问询回复

由于原问询回复报告出具时年报审计尚未完成，承诺不晚于 2026 年 4 月 25

日完成相关核查并出具明确意见。

二、会计师现补充回复

我们已于 2026年 4 月 21日，完成对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并出具了审

计报告。基于已执行完毕的审计程序和获取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我们认为：

公司 2025 年度营业收入扣除事项明细表中的财务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监管

机构上市规则的规定编制以满足监管要求。

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潘永祥

中国注册会计师：

冯建利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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